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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对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中的相关的材料、办理流程及关心的问题罗列出来，方便大家在办

理时心中有数，更快捷的办理国外学位认证。 

 

一、国外学位学历认证的范围： 

1. 在外国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2. 在经中国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学习所获国（境）外学

历学位证书，在经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中国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

备案的高等专科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学习所获国（境）外高

等教育文凭； 

3.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相应学历

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

获学士以上（含学士）层次的学历学位证书。 

 

不能认证的范围： 

1. 参加外语培训或攻读其他非正规课程（如短期进修）所获得的结业证书；  

2. 进修人员、访问学者的研究经历证明和博士后研究证明；  

3. 国（境）外高等院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预科证明；  

4. 国（境）外非高等教育文凭、荣誉称号和无相应学习或研究经历的荣誉学位证书；  

5. 未经中国政府相关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办学机构（项目）颁发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

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6. 通过函授、远程教育及网络教育等非面授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或高

等教育文凭； 

7. 国（境）外各类职业技能或职业资格证书； 

二、国外学历学位认证须准备的材料 

1. 一张二寸蓝色背景证件照片； 

2. 需认证的国外源语言（颁发证书院校国家的官方语言）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正本原

件和复印件； 

3. 需认证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所学课程完整的正式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如以研究方

式学习获得的学位证书，需提供学校职能部门（如学院、学籍注册部门或学生管理部门）开

具的官方研究证明信原件和复印件，研究证明信内容应说明学习起止日期（精确到月份）、

专业名称、研究方向、所授予学位等信息； 



4. 需认证的国外学位证书（高等教育文凭）和成绩单（研究证明信）的中文翻译件原件（须

经正规翻译机构（公司）进行翻译，个人翻译无效。如到四川验证点递交认证申请材料，请

到成都博雅翻译公司办理翻译）； 

5. 如在国内高校就读期间到国外高校学习获得国外学历学位证书，申请者要提供国内高校

的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或者学信网（http://www.chsi.com.cn/）学籍注册证明材料； 

6. 申请者留学期间所有护照（含护照首页-个人信息页、末页-本人签字页、以及所有留学期

间的所有签证记录和出入境记录）原件和复印件。如果申请者留学期间护照已超出有效期限，

还需提供在有效期限内的护照原件或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7. 申请者亲笔填写的授权声明（《授权声明》模版下载）;  

8. EMS 特快专递邮寄单（邮寄单由验证机构提供；请申请者填写常用的中国境内地址和电

话，且与认证系统中填写的信息一致）。  

三、四川地区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办理流程 

 

 

 

 

 

 

 

 

 

 

 

 

 

 

 

 

 

 

 

 

 

 

 

 

 

 

 

  

登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系统首页：http://renzheng.cscse.edu.cn，注册新用户，并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提交认证申请。 

将学位证成绩单递交给成都博雅翻译公司进行翻译。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 19 号苏宁电器 8 层 

电话：028-86183368 

咨询 QQ：396022500 

将材料递交给四川的验证点，四川地区有 2 个验证点： 

1、成都市人才流动服务中心教育分中心 

地址：成都市金盾路 57 号 

电话：028-86130605 

2、四川省博士后园区管理处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草市街 2 号省政务服务中心 5 楼 

电话：028-86920616 

登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系统，查询认证进度。 

系统中的认证状态显示为“认证完成”后，等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认证书快递给

你。 



四、学位认证相关问题解答 

1、关于认证时间 

一般情况下,整个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过程需要 20 个工作日。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时间不包括邮寄时间。认证工作日从留服中心收到齐全的申请材料并通过材料初步审核的当

日开始计算，至认证结果从我留服中心发放（寄出）之日结束。如果颁发证书机构答复留服

中心核查信函不及时，认证时间可能需要相应延长。 

因认证辅助材料不全，涉及第三国文凭、文凭颁发为三年前、委托他人代办等原因与留服中

心签署认证延期协议的申请，认证完成期限将相应延长。  

为了简化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程序，自 2014 年起，认证结果将不再由验证机构转

寄（交），而是由留服中心直接 EMS 特快专递邮寄给认证申请者。特别提醒认证申请者，

请务必准确填写邮寄单收件人地址并确保与认证申请系统中填写的联系地址相一致。以免出

现认证结果无法按时寄达的问题。 

2、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可以加急办理吗？  

不能加急。为甄别证书的真伪，学历认证需进行比对或和颁证机构进行核查。颁证机构的回

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3、学位认证还需要《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吗？ 

不再需要。作为留学人员海外留学经历的证明材料之一，《留学回国人员证明》199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启用，最初为留学回国人员购买免税国产车量的必备证明。2000 年，留服中心

面向社会开展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后，要求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者提交《留学回国人

员证明》，作为留服中心对申请者提交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进行认证的辅助材料之一。2009

年底，留服中心公布了《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程序和标准(试行) 》及其附件，《标准》

中并未对《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做出任何强制性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确实存在申请人

因各种原因无法提供《留学人员回国证明》的情况，可以提交其他辅助或证明材料。今年年

初，为进一步简化申请程序，留服中心同时取消了对申请者前置学历学位证书和《留学回国

人员证明》的要求。 

目前，留学回国人员在购买免税车辆、办理部分省市落户手续、享受国家及各地针对留学回

国人员的各项优惠政策时，仍需提交《留学回国人员证明》。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提交《留

学回国人员证明》之外，留学回国人员在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时还需满足其他条件并提交相关

材料。留服中心建议留学人员在归国之前尽早开具《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并妥善保管。 

4、出国前最后学历学位证书丢失，可以申请学历学位认证吗？  

可以。为进一步简化程序、方便留学人员递交认证申请，于 2014 年 2 月 8 日不再要求申请

者提供前置学历学位证书。 

5、已完成学业，但暂时未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能进行学历学位认证吗？  

可以。考虑到有些国家（地区）的高校在学生毕业后几个月或一年后才能颁发学位（毕业）

证书，为便利留学回国人员就业，申请者可请颁证院校有关部门签发一份说明申请者已经通

过考试并获相应学位的书面证明。留服中心经过评估后将为申请者出具一份出具一份证明书

面证明。但由于缺少正式学位证书，开具书面证明的工作周期较长，会超出 20 个工作日会



超过 20 个工作日。 

申请者可在获得正式学历学位证书后到当初办理书面证明的验证机构交验证书原件、复印件

及其翻译件，办理正式认证手续，认证周期为 20 个工作日。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校际交流项目赴外的留学人员不能办理此项业务，必须获得正式学

位证书后才能提交认证申请。 

6、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材料可否由他人代理递交？  

设立的验证机构递交认证申请材料。如本人确不能亲自递交认证申请材料，可以委托亲友代

理递交申请。一位代理人在一年内只能代理递交一位申请者的认证申请材料。请申请者登录

中国留学网（www.cscse.edu.cn）认证专栏下载《代理递交认证申请材料委托书》和《授权

声明》，填写并亲笔签名后交给代办人。代办人在代办时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和申请认证所

需材料。留服中心和留服中心设立的验证机构均不接受任何代办机构代替申请者递交的认证

申请。 

7、有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没有在中国留学网上公布是否意味着该国学历学位不能进行认

证？  

目前在中国留学网上已经推荐了 43 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陆续还会继续推荐其他国家的

高等教育机构。暂时没有被推荐的某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所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如被所

在国教育主管部门承认或经所在国政府认可的专业机构评估/认证也可以申请学历学位认证。 


